
Q1.學生左顧右盼、意圖窺視他人答案或便利他人窺視答

案，該如何處理？ 

A：應明確即予制止，注視考生動態，久站不離，經制止

後仍再犯者，可再警告如再犯則沒收考卷，並視情節

得以填寫考試作弊報告表。 

Q2.學生抄襲、傳遞、交換答案或以聲音或信號示人答案，

該如何處理？ 

A：發現可疑，走至附近注視考生動態，如發現相關證物

應沒收，並詳實記載於考試作弊報告表。 

Q3.學生在考桌、文具、肢體等處畫記與考試有關文字符

號或抄錄答案，該如何處理？ 

A：保管存證相關證物並填寫考試作弊報告表。 

Q4.學生以拍照或將答案以手機傳送方式傳達，該如何處

理？ 

A：發現作弊，當場沒收手機，詳實記載於考試作弊報告

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處理學生考試作弊作業流程表 

 

 

發現疑似作弊行為 

確認作弊 

當場取得作弊證據 

填寫作弊報告表 

送教務單位(註冊組、研教組、醫教分處) 

依學則規定該科該次成績以 X 等第(百分制零分)計算 

後會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

依學生個人獎懲辦法處分 


